1、 党组织关系转入我院程序

原党组织关系在广东省外的党员





原党组织关系在广东省内的党员





持原所在单位党组织开具的党员关系介绍信，抬头为“广东省高教工委”





持原所在单位党组织开具的党员关系介绍信，抬头为“中共中山大学党委组织部”





党员本人到我院党办办理手续，开具介绍信





党员本人持我院党办开具的介绍信，及时到入职（学习）科室所在党支部报到





注：医院党委办公室地址：中山楼10楼  电话：81332509











